
中阳县临时救助申请工作流程图

申请

困难群众申请临时救助，填写

《中阳县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审核审

批表》。提供所需证明材料：申请人

居民户口薄（户籍证明），身份证复

印件，低保、贫困户和低收入家庭

相关证明材料；突发性、临时性生

活困难证明材料；委托村（居）委

员会代理提交申请的，需提供委托

书。

调查、评议

村（居）委及时受理申请，调

查后，提出意见。

审核

乡镇人民政府审核，提出意见。

公示

公示（7 天）无异议（填写公示

表），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后组织村

（居）委开展调查及评议。经调查符

合救助条件的，在其所在村（居）委

会或者居住地公示 7 天，公示结果无

异议的，报县民政局审批。

县民政局发放资金


